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111學年度第一學期【校內英語文競賽】實施辦法(7年級)
學藝股長先跟大家說再貼公告
1、 競賽主旨：加強學生英語文閱讀、口語能力；提昇學習興趣；推動生活化、適性化、統整化
           之英語學習活動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組。
三、競賽辦法：（一）參加對象：本校七年級學生(每班至少推派1位同學參加)。
           （二）競賽時間：112年元月09日（一），第5、6節。(教務處會請公假)
           （三）競賽詳情：抽籤序號與比賽場地在元/07(六)15:00前公告教務處門口。
	項目
	比賽

地點
	評分標準
	競賽規則

	七年級英語朗讀
	智慧教室2
	1.發音30％

2.語調25％

3.流暢度25％

4.儀態（儀容、態度、動作表
情）佔20％
	1.上臺前6分鐘抽題目。

2.時間：以3分鐘為限，時間到(按鈴)即馬上停止下台。

3.朗讀篇目於12/14放置於班級櫃，供各班選手練習。
4.賽程結束聽完評審講評後再離開競賽場地。
*朗讀篇目文稿、音檔已公告於校網「最新消息」。


四、注意事項：
(一)英語比賽獲獎同學擇優（1~2位）於112年初代表全校參加112年桃園市英語文比賽。
(二)請各班選手於比賽當日第5節準時至各比賽場地集合。

(三)唱名三次未到者視同棄權，報名而無故未到場參賽之同學敘警告乙支。

五、各項活動評審委員：由本校英文領域教師擔任。
六、獎勵：比賽擇特優0~3名，佳作0~3名，頒發獎狀，並每位敘嘉獎乙次。
七、經費來源：本活動所需之評審費用請家長會支援。
八、本辦法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111學年度第一學期【校內英語文競賽】實施辦法(8年級)

英文小老師先跟大家說再貼公告
2、 競賽主旨：加強學生英語文閱讀、口語能力；提昇學習興趣；推動生活化、適性化、統整化
           之英語學習活動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組。

三、競賽辦法：（一）參加對象：本校八年級學生(每班至少推派1位同學參加)。
           （二）競賽時間：112年元月09日（一），第5、6節。(教務處會請公假)
           （三）競賽詳情：抽籤序號與比賽場地在元/07(六)15:00前公告教務處門口。

	項目
	比賽

地點
	評分標準
	競賽規則

	八年級英語說故事
	智慧教室1
	1.語音（發音、語調、流暢度）佔50％

2.內容（見解、結構、詞彙）佔30％

3.儀態（儀容、態度、動作表情、道具服裝）佔20％
	1.故事共三篇可參考，同學可自行選擇故事參賽。
2.時間：以3分鐘為準(時間在二分三十秒至三分三十秒之間不扣分，不足或超過三十秒扣一分，未足30秒以30秒計 )
3.賽程結束聽完評審講評後再離開競賽場地。
*參考故事文字檔、音檔已公告於校網「最新消息」。


四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英語比賽獲獎同學擇優（1~2位）於112年初代表全校參加112年桃園市英語文比賽。
(二)請各班選手於比賽當日第五節準時至各比賽場地集合。

(三)唱名三次未到者視同棄權，報名而無故未到場參賽之同學敘警告乙支。

五、各項活動評審委員：由本校英文領域教師擔任。

六、獎勵：比賽擇特優0~3名，佳作0~3名，頒發獎狀，並每位敘嘉獎乙次。
七、經費來源：本活動所需之評審費用請家長會支援。

八、本辦法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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